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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II .5  《核准匯集投資基金周年報表指引》  

 

 

 
引言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規例）附表 1 第 6

條 訂 明 ， 註 冊 計 劃 的 成 分 基 金 的 資 金 可 投 資 於 核 准 匯 集 投資基金（核

准匯集基金）。  

 

2 .   規 例 第 6 ( 1 )條 規 定 ， 任 何 投 資 基 金 如 屬 保險單、認可單位

信託或認可互惠基金 1，並且：  

 

( a )  符合規例附表 1 第 1 7 ( 2 )條所列出的規定；及  

  

( b )  獲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管理局）核准，  

 

則就規例而言，該基金即屬核准匯集基金。  

 

3 .   規例附表 1 第 1 7 ( 2 ) ( h )條訂明，必須向管理局提交核准匯集

基金的財務報表、投資報告及核數師報告，而每當管理局提出要求時，

必須向管理局提供關乎該等報表及報告的進一步資料。  

 

                                                 
1 現 行 法 例 並 不 容 許 互 惠 基 金 公 司 在 香 港 成 立 ， 因 此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指 引 只 適 用 於

保 險 單 及 認 可 單 位 信 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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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強積金投資基金守則》第 C2.2 及 D2.2 條訂明，規例第

81、 87、 102 及 110 條訂明的報告規定與核准匯集基金有關。該等條

文 就 必 須 包 括 在 註 冊 計 劃 周 年 報 表 內 的 財 務 報 表 、 投 資 報告、核數師

報告及其他資料訂明規定。  

 

5 .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條例）第 6H(1 )條訂明，管理

局 可 為 向 核 准 受 託 人 、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條 例 所 涉 及 的 其 他 人士提供指導

而發出指引。  

 

6 .   條例第 6H(3 )條訂明，指引可規定其內所指明的人（包括屬

於 某 類 別 人 士 的 人 ） 須 向 管 理 局 提 供 指 引 所 指 明 的 某 類 資料或文件。

指 引 只 可 指 明 管 理 局 為 行 使 或 執 行 其 職 能 而 合 理 地 需 要 的某類資料或

文件。  

 

7 .   管 理 局 現 發 出 指 引 ， 指 明 核 准 匯 集 基 金 的 周 年 報 表 所 須 填

報的資料及向管理局遞交周年報表的方式。  

 

周年報表  

周 年 報 表 的 內 容  

8 .   核准匯集基金周年報表所須填報的內容載於：  

 

( a )  附件 A（第 APIF-AS/UT 號表格），供認可單位信託填報用；

以及  

 

( b )  附件 B（第 A P I F - A S / I P 號表格），供保險單填報用。  

 

9 .   所 填 報 的 資 料 應 為 核 准 匯 集 基 金 在 每 個 財 政 年 度 年 終 的

資 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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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詞 定 義  

10 .   附 件 所 載 表 格 中 的 用 詞 ， 凡 與 條 例 及 附 屬 法 例 中 的 用 詞 相

同 ， 其 涵 義 與 條 例 及 附 屬 法 例 為 該 等 用 詞 所 下 的 定 義 相 同（該等表格

如另有訂明，則作別論）。在有需要時應參閱條例及附屬法例。  

 

簽 署 規 定  

11.   周年報表必須由以下機構的至少兩名董事簽署：  

 

( a )  認可單位信託的核准受託人；或  

 

( b )  保險單的保險人。  

 

周 年 報 表 的 遞 交  

12 .   周年報表須以文本形式遞交管理局。管理局的地址如下：  

 

香港金鐘道八十八號  

太古廣場一座一四零七至一四零九室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13 .   周 年 報 表 須 於 核 准 匯 集 基 金 每 個 財 政 年 度 最 後 一 天 之 後 六

個月內遞交。  

 

注 意  

14 .   根 據 條 例 第 43E 條 的 規 定 ， 任 何 人 在 給 予 管 理 局 的 文 件

中 ， 如 作 出 明 知 在 要 項 上 屬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陳 述 ， 或 罔顧後果地作

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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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APIF-AS/UT 號表格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第 485 章）  
（條例）  

 
屬認可單位信託的核准匯集投資基金  

的周年報表  

 
 

 

 

 

注意  ：  

 

(1) 周年報表必須由核准匯集投資基金（核准匯集基金）的核准受託人（受

託人）填報。  

 

(2) 受託人應參閱《核准匯集投資基金周年報表指引》，以便遞交核准匯

集基金的周年報表  。  

 

(3) 受託人無須依足本表格的格式及次序披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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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  財務報表  
 
核准匯集基金的財務報表應包括下列項目：  
 
(A)  資產負債表  
 
必須分別披露下述事項：  
1.  投資總值  
2.  銀行結存  
3.  股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4.  應收的認購款項  
5.  銀行貸款及透支或其他形式的貸款  
6.  應付的贖回款項  
7.  應付的分派  
8.  資產總值  
9.  負債總值  
10. 淨資產值  
11. 已發行的單位數目  
12. 每個單位的淨資產值  
 
(B)  收入帳項  
 
1.  已扣除預扣稅項及按類細分的總投資收入  
2.  按類細分的其他收入總額，包括證券借貸收入  
3.  就單位的發行及註銷作出的調整  
4.  按類細分從基金扣除的支出，包括：  

(a) 付予投資經理的費用  
(b) 受託人／保管人的酬金  
(c) 付予任何屬受託人、保管人或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的費用  
(d) 代管費用及銀行費用  
(e) 核數師酬金  
(f) 借款利息  
(g) 法律費用及其他專業費用  
(h) 由基金承擔的其他費用  

5.  稅項  
6.  撥入資本帳及從資本帳撥出的款項  
7.  結轉入下期以供分派的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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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派帳項  
 
1.  年初轉承上期的款項  
2.  年內淨收入  
3.  中期分派（以每個單位計算）及分派日期  
4.  年終分派（以每個單位計算）及分派日期  
5.  結轉下期的未分派收入  
 
 
(D)  資本帳調動表  
 
1.  年初基金的價值  
2. 已發行的單位數目及就此而收到的款項（如適用，以調整後的數字計算） 
3. 已贖回的單位數目及就此而支付的款項（如適用，以調整後的數字計算） 
4.  任何令基金增值／減值的項目，包括：  

(a) 出售投資的盈餘／虧損  
(b) 匯價收益／虧損  
(c) 投資的未實現增值／減值  
(d) 年內減去分派後的淨收入  

5.  收入帳項的款項調撥  
6.  基金的年終價值  
 
 
(E)  帳項註釋  
 
帳項註釋應列出以下事項：  
 
1.  主要會計政策  

(a) 基金的資產估值基準  
(b) 確認股息收入及其他收入的政策  
(c) 外匯折算  
(d)  財務期貨及期權合約，及貨幣遠期合約的估值基準  
(e) 稅項  
(f) 對在交易的決定及基金財政狀況的說明方面被認定為重大關鍵

的事項所採取的任何其他會計政策  
上述會計政策的任何改動及其對帳目的財政影響亦應予以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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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有聯繫者的交易  
 應該披露以下資料：  

(a) 說明在有關財政年度內，基金與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

人）或與該等人士或其有聯繫者有重大利害關係的任何實體進

行的交易的性質，並連同一項聲明，確認這些交易是在正常業

務過程中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而訂立的；  
 

(b) (i)  基金透過身為基金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的經紀或身為投資

經理獲轉授人的有聯繫者的經紀進行的基金交易總值；  
 ( i i)  按價值計算，上述交易佔基金在年度內全部交易的百分比； 
 ( i i i)  就透過該經紀進行的交易而支付給該經紀的佣金總額；以

及  
 ( iv) 就透過該經紀進行的交易而支付給該經紀的平均佣金比率；  

 
(c) 在有關年度內，基金與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人）或與

該等人士或其有聯繫者有重大利害關係的任何實體，在正常業

務過程以外或不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而進行的交易詳情；  
 

(d) 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人）或任何該等人士的有聯繫者，

如果因買賣該基金的單位或管理該基金而有權獲得利潤，則應

披露該等人士的姓名或名稱及其各自有權獲得的利潤數額；  
 
(e) 凡在有關年度內，基金沒有與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或其獲轉授

人的有聯繫者進行任何交易，則只須公開一份無買賣聲明；以

及  
 
(f) 就管理基金而收取的費用的計算基準及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

獲轉授人）的姓名或名稱應加以披露。此外，凡向基金收取業

績表現費用，應分別披露業績表現費用的計算基準及所收取的

數額。  
 
3.  與基金的資產交易有關的任何非金錢利益協議的詳情，或如在年間沒

有訂立上述安排，則只需披露一份並無有關安排的聲明。  
 
4.  借款  
 詳細說明有關借款屬有抵押還是無抵押性質，以及有關借款的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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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或有負債及責任  
 說明基金的任何或有負債及責任。  
 
6.  如任何資產的自由轉讓受法律或合約規定所限制，則必須予以說明。 

 

 
第 II 部  -  核數師報告  

 
核數師報告應說明：  

 
1.  根據核數師的意見，就該年度編製的財務報表是否已按照基金的組成

文件、條例、《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規例）、《強積

金投資基金守則》及由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管理局）發出的有

關指引的有關條文妥當地編製。  

 
2.  在不影響上述條文的情況下，根據核數師的意見，有關的報表是否足

以顯示基金在年度的終結日的真實及公平的財政狀況，以及截至該日

止年內基金的交易狀況。  

 
3.  基金資產是否在財政年度終結時，在並非規例第 65 條准許的情況下

負有任何產權負擔；如該等資產負有上述的產權負擔，則提供該產權

負擔的詳情。  

 
4.  按核數師的意見，在  

(a) 財政年度終結之時；以及  

(b) 核數師指定的其他兩個在財政年度內的日期，  

條例第 28 條所訂明關於受禁制投資活動的規定，以及規例第 37(2)、

51 及 52 條以及附表 1 的規定，在所有要項上是否已獲遵守；如該等

規定未獲遵守，則指明按核數師的意見，該等規定未獲遵守的範圍。

第 (b)項所提述的兩個日期之間的相隔期間必須不短於三個月；如管

理局在某特別情況下容許一段較短的期間，則必須不短於該期間。  

 
5.  如果核數師認為基金並沒有保存妥當的帳冊及紀錄，及／或基金的報

表並沒有按照其帳冊編製，則應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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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核數師盡其所知及所信，仍未能取得所有與其審計工作所需的資

料及解釋，則應加以說明。  

 
7. 核數師可在核數師報告中載入他認為有關的解釋及保留事項。  
 
 
第 III 部  -  投資報告  
 
核准匯集基金的投資報告應包括下列項目：  
 
(A)  投資組合  
 
1.  說明基金所持的每項投資的數目或數量，並連同該項投資的描述；  
 
2.  每項投資的市值：  

(a) 若是股票及認股權證，按照國家分類；以及  
(b) 若是債務證券及可轉換債務證券，按照貨幣面值分類；  

 
3.  基金持有的每項投資的價值，佔淨資產總值的百分比；  
 
4.  按成本值說明投資的總值；  
 
5.  說明自上一個年度的終結日起，投資組合所持的投資的變動。  
 
附註：   就第 (5)項而言，受託人應在考慮基金的目的及性質後，對投資

組合所持的投資作出最恰當的闡述。下列任何一種做法均可獲

管理局接納：  

(a) 所持的每項證券的詳情；  

(b) 在某個市場所持的不同投資類別；  

(c) 在不同國家所持的投資（例如有關基金屬全球性股票基

金）；或  

(d) 對不同證券所持的投資，例如股票、債券、認股權證及期

權等（如有關基金屬分散投資基金）。  

 投資組合所持的投資的變動可化作百分比顯示， (a)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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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業績表  
 
1.  涵蓋過往三個財政年度的業績比對表，及包括在每個財政年度的年度

結算日基金的：  
(a) 淨資產總值；以及  
(b) 每個單位的淨資產值。  

 
2.  涵蓋過往十個財政年度的業績紀錄；如果基金成立未足十年，則須載

有其成立後的所有業績紀錄，以顯示在每個財政年度的：  
(a) 單位最高發行價及最低贖回價；以及  
(b) 平均每年淨投資回報（即單位價格的增減百分比）。  

 
 
第 IV 部  -  其他有關資料  
 
以下的資料必須納入核准匯集基金的周年報表內：  
 
1.  一項陳述，說明受託人在有關財政年度內，是否知悉保管人、投資經

理及該等人士的獲轉授人沒有遵守就基金而對他們施加的義務；如知

悉的話，則必須說明沒有遵守義務的詳情和就沒有遵守義務而作出的

糾正的詳情。  
 
2.  一項陳述，說明受託人是否知悉在有關財政年度內，曾發生任何有關

該基金的重要事件但卻沒有向管理局報告；如知悉的話，則必須提供

該等事件的詳情。  
 
3.  一項陳述，說明組成文件、條例、規例、《強積金投資基金守則》及

其他由管理局發出的有關指引的條文，在有關財政年度內，是否已在

所有要項上獲得遵守；若該等條文未獲遵守，則必須同時包括一項提

供沒有遵守該等條文的詳情的陳述。  
 
4.  在有關年度內，任何未向管理局匯報的重要更改（包括保管人、投資

經理及其獲轉授人的更改）。  
 
5.  一項聲明，說明受託人已在有關財政年度內，對為基金而獲委任或聘

用的所有服務提供者作出監督及加以恰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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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 485 章）  
（條例）  

 
屬保險單的核准匯集投資基金  

的周年報表  
 
 
 
 
 
 
 
注意  ：  
 
 
(1) 周年報表必須由核准匯集投資基金(核准匯集基金)的保險人填報。   
 
(2) 保險人應參閱《核准匯集投資基金周年報表指引》，以便遞交核准匯集基

金的周年報表。  
 
(3) 保險人無須依足本表格的格式及次序披露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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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  財務報表  
 
核准匯集基金的財務報表應包括下列項目：  
 
(A) 資產負債表  
 
必須分別披露下述事項：  
1.  投資總值  
2.  銀行結存  
3.  股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4.  應收的認購款項  
5.  銀行貸款及透支或其他形式的貸款  
6.  應付的贖回款項  
7.  應付的分派  
8.  資產總值  
9.  負債總值  
10. 淨資產值  
11. 已發行的單位數目（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12. 每個單位的淨資產值（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13. 就屬類別 G 的保險單而言，投資波動／保證儲備基金的總值  
 
(B) 收入帳項  
 
1. 已扣除預扣稅項及按類細分的總投資收入  
2.  按類細分的其他收入總額，包括證券借貸收入  
3.  就單位的發行及註銷作出的調整（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4.  按類細分從該基金扣除的支出，包括：  

(a) 付予獲授權保險人的費用  
(b) 保管人的酬金  
(c) 付予投資經理的費用  
(d) 付予任何屬獲授權保險人、保管人或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的費用  
(e) 代管費用及銀行費用  
(f) 核數師酬金  
(g) 借款利息  
(h) 法律費用及其他專業費用  
( i)  由基金承擔的其他費用  

5.  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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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撥入基金持有人帳戶及從該帳戶撥出的款項  
7.  結轉入下期以供分派的淨收入  
 
(C) 分派帳項  
 
1.  年初轉承上期的款項  
2.  年內淨收入  
3.  就單位化基金而言，中期分派（以每個單位計算）或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

中期分派；及分派日期  
4.  就單位化基金而言，年終分派（以每個單位計算）或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

年終分派；及分派日期  
5.  結轉下期的未分派收入  
 
(D) 基金持有人帳戶調動表  
 
1.  年初基金的價值  
2.  就單位化基金而言，已發行的單位數目及就此而收到的款項（如適用，以

調整後的數字計算）；或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已收到的（總／淨）認購

金額  
3.  就單位化基金而言，已贖回的單位數目及就此而支付的款項（如適用，以

調整後的數字計算）；或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已支付的贖回金額  
4.  任何令基金增值／減值的項目，包括：  

(a) 出售投資的盈餘／虧損  
(b) 匯價收益／虧損  
(c) 投資的未實現增值／減值  
(d) 年內減去分派後的淨收入  

5.  收入帳項的款項調撥  
6.  基金的年終價值  
7.  就屬類別 G 的保險單而言，撥入投資波動／保證儲備基金的款項及從該儲

備基金撥出的款項  
8.  就屬類別 G 的保險單而言，撥入獲授權保險人的損益帳及從損益帳撥出的

款項  
 
(E) 帳項註釋  
 
帳項註釋應列出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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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  
(a) 基金的資產估值基準  
(b) 確認股息收入及其他收入的政策  
(c) 外匯折算  
(d) 財務期貨及期權合約，及貨幣遠期合約的估值基準  
(e) 稅項  
(f) 對在交易的決定及基金財政狀況的說明方面被認定為重大關鍵的事

項所採取的任何其他會計政策  
上述會計政策的任何改動及其對帳目的財政影響亦應予以披露。  

 
2.  與有聯繫者的交易  
 應該披露以下資料：  

(a) 說明在有關財政年度內，基金與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人）或

與該等人士或其有聯繫者有重大利害關係的任何實體進行的交易的

性質，並連同一項聲明，確認這些交易是在正常業務過程中按照一般

商業條款而訂立的；  
 

(b) (i)  基金透過身為基金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的經紀或身為投資經

理獲轉授人的有聯繫者的經紀進行的基金交易總值；  
 ( i i)  按價值計算，上述交易佔基金在年度內全部交易的百分比；  
 ( i i i)  就透過該經紀進行的交易而支付給該經紀的佣金總額；以及  
 ( iv) 就透過該經紀進行的交易而支付給該經紀的平均佣金比率；  
 
(c) 在有關年度內，基金與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人）或與該等人

士或其有聯繫者有重大利害關係的任何實體，在正常業務過程以外或

不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而進行的交易詳情；  
 

(d) 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人）或任何該等人士的有聯繫者，如果

因投資在該基金或管理該基金而有權獲得利潤，則應披露該等人士的

姓名或名稱及其各自有權獲得的利潤數額；  
 
(e) 凡在有關年度內，基金沒有與投資經理的有聯繫者或其獲轉授人的有

聯繫者進行任何交易，則只須公開一份無買賣聲明；以及  
 
(f) 就管理基金而收取的費用的計算基準及投資經理（包括其任何獲轉授

人）的姓名或名稱應加以披露。此外，凡向基金收取業績表現費用，

應分別披露業績表現費用的計算基準及所收取的數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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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基金的資產交易有關的任何非金錢利益協議的詳情，或如在年間沒有訂

立上述安排，則只需披露一份並無有關安排的聲明。  
 
4.  借款  
 詳細說明有關借款屬有抵押還是無抵押性質，以及有關借款的年期。  
 
5.  或有負債及責任  
 說明基金的任何或有負債及責任。  
 
6.  如任何資產的自由轉讓受法律或合約規定所限制，則必須予以說明。  
 
7.  屬類別 G 的保險單的資產估值基準。  
 
 
第 II 部  -  核數師報告  
 
核數師報告應說明：  
 
1.  根據核數師的意見，就該年度編製的財務報表是否已按照基金的組成文

件、條例、《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規例）、《強積金投資

基金守則》及由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管理局）發出的有關指引的有

關條文妥當地編製。  
 
2.  在不影響上述條文的情況下，根據核數師的意見，有關的報表是否足以顯

示基金在年度的終結日的真實及公平的財政狀況，以及截至該日止年內基

金的交易狀況。  
 
3.  基金資產是否在財政年度終結時，在並非規例第 65 條准許的情況下負有

任何產權負擔；如該等資產負有上述的產權負擔，則提供該產權負擔的詳

情。  
 
4.  按核數師的意見，在  

(a) 財政年度終結之時；以及  

(b) 核數師指定的其他兩個在財政年度內的日期，  

條例第 28 條所訂明關於受禁制投資活動的規定，以及規例第 37(2)、51
及 52 條以及附表 1 的規定，在所有要項上是否已獲遵守；如該等規定未

獲遵守，則指明按核數師的意見，該等規定未獲遵守的範圍。第(b)項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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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兩個日期之間的相隔期間必須不短於三個月；如管理局在某特別情況

下容許一段較短的期間，則必須不短於該期間。  
 
5.  如果核數師認為基金並沒有保存妥當的帳冊及紀錄，及／或基金的報表並

沒有按照其帳冊編製，則應加以說明。  
 
6.  如果核數師盡其所知及所信，仍未能取得所有與其審計工作所需的資料及

解釋，則應加以說明。  
 
7.  核數師可在核數師報告中載入他認為有關的解釋及保留事項。  
 
 
第 III 部  -  投資組合  
 
核准匯集基金的投資報告應包括下列項目：  
 
(A) 投資組合  
 
1.  說明基金所持的每項投資的數目或數量，並連同該項投資的描述；  
 
2.  每項投資的市值：  

(a) 若是股票及認股權證，按照國家分類；以及  

(b) 若是債務證券及可轉換債務證券，按照貨幣面值分類；  
 
3.  基金持有的每項投資的價值，佔淨資產總值的百分比；  
 
4.  按成本值說明投資的總值；  
 
5.  說明自上一個年度的終結日起，投資組合所持的投資的變動。  
 
附註：   就第 (5)項而言，保險人應在考慮基金的目的及性質後，對投資組合

所持的投資作出最恰當的闡述。下列任何一種做法均可獲管理局接

納：  

(a) 所持的每項證券的詳情；  

(b) 在某個市場所持的不同投資類別；  

(c) 在不同國家所持的投資（例如有關基金屬全球性股票基金）；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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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不同證券所持的投資，例如股票、債券、認股權證及期權等

（如有關基金屬分散投資基金）。  

 投資組合所持的投資的變動可化作百分比顯示，(a)項除外。  
 
 
(B) 業績表  
 
1.  涵蓋過往三個財政年度的業績比對表，及包括在每個財政年度的年度結算

日基金的：  
(a) 淨資產總值；以及  
(b) 每個單位的淨資產值（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  

 
2.  涵蓋過往十個財政年度的業績紀錄；如果基金成立未足十年，則須載有其

成立後的所有業績紀錄，以顯示在每個財政年度的：  
(a) 單位最高發行價及最低贖回價（只適用於單位化基金）；以及  
(b) 平均每年淨投資回報（就單位化基金而言，即單位價格的增減百分

比；就非單位化基金而言，即已宣稱的投資回報）。  
 
 
第  IV 部  -  其他有關資料  
 
以下的資料必須納入核准匯集基金的周年報表內：  
 
1. 一項陳述，說明保險人／保管人在有關財政年度內，是否知悉保險人、保

管人、投資經理及該等人士的獲轉授人沒有遵守就基金而對他們施加的義

務；如知悉的話，則必須說明沒有遵守義務的詳情和就沒有遵守義務而作

出的糾正的詳情。  
 
2.  一項陳述，說明保險人／保管人是否知悉在有關財政年度內，曾發生任何

有關該基金的重要事件但卻沒有向管理局報告；如知悉的話，則必須提供

該等事件的詳情。  
 
3.  一項陳述，說明組成文件、條例、規例、《強積金投資基金守則》及其他

由管理局發出的有關指引的條文，在有關財政年度內，是否已在所有要項

上獲得遵守；若該等條文未獲遵守，則必須同時包括一項提供沒有遵守該

等條文的詳情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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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有關年度內，任何未向管理局匯報的重要更改（包括保管人、投資經理

及其獲轉授人的更改）。  
 
5.  一項聲明，說明保險人／保管人已在有關財政年度內，對為基金而獲委任

或聘用的所有服務提供者作出監督及加以恰當控制。   
 
 
第 V 部  -  類別 G 保險單的委任精算師證明書  
 
就屬每一系列的保險單而言，由獲授權保險人的委任精算師須擬備包括下列項目

的證明書：  
 
1.   述明按他的意見，保險人是否已備存妥善紀錄，足以供對該系列的保險單

作負債估值之用；  
 
2.  述明他是否信納在估值所指的日期，被識別為認可保險人根據《強制性公

積金計劃（一般）規例》附表 1 第 19(4)條就該系列保險單而維持的基金

的資產值，並不少於該系列保險單的負債額及按照根據《保險公司條例》

第 59(1)(a)及(ab)條訂立的規例須在該項基金內持有的數額的總和；  
 
3.  述明按他的意見，該等資產的性質及年期以及該等負債的性質及年期之間

的關係是否穩健及令人滿意；  
 
4.  確認他已遵守根據《保險公司條例》第 59(2)(aa)條訂明而又適用於他的標

準（如有的話）；以及  
 
5.  指明該等適用於他而他又已遵守的標準。  
 
委任精算師如認為需要，須在證明書加上適當的註明、補充或解釋。  
 


